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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報
大
陸
地
區
已
納
稅
額
扣
抵
之
限
額

應
以
「
所
得
額
」
為
計
算
基
礎

 

財
政
部
台
北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依
台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地
區
人

民
關
係
條
例
第
二
四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，
營
利
事
業
取
得
大
陸

地
區
支
付
之
收
入
，
應
併
同
台
灣
地
區
來
源
所
得
課
徵
所
得

稅
。
但
為
消
除
重
複
課
稅
，
其
在
大
陸
地
區
已
繳
納
之
稅
額
，

准
自
應
納
之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額
中
扣
抵
，
另
為
避
免
大
陸

地
區
所
得
稅
稅
率
高
，
稅
額
扣
抵
措
施
侵
蝕
其
他
來
源
所
得

之
稅
收
，
同
法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扣
抵
限
額
，
即
大
陸
地
區
已

納
稅
額
得
扣
抵
台
灣
地
區
應
納
稅
額
之
數
額
，
不
得
超
過
因

加
計
大
陸
地
區
來
源
所
得
，
而
依
台
灣
地
區
適
用
稅
率
計
算

增
加
之
應
納
稅
額
。
又
所
謂
「
所
得
」
，
依
據
所
得
稅
法
第

二
四
條
第
一
項
前
段
揭
示
之
收
入
與
成
本
費
用
配
合
原
則
，

收
入
減
除
成
本
、
費
用
或
損
失
等
，
才
為
所
得
額
。

　

該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甲
公
司
二○
一
七
年
度
取
得
大
陸
地
區

支
付
之
技
術
服
務
收
入
一
二
八○
萬
元
，
列
報
扣
抵
在
大
陸

地
區
已
繳
納
稅
額
一
三○

萬
元
，
經
該
局
以
甲
公
司
於
計
算

稅
額
扣
抵
限
額
時
，
未
減
除
取
得
該
項
收
入
之
相
關
成
本

七
九○

萬
元
，
重
行
計
算
因
加
計
大
陸
地
區
所
得
而
增
加
之

應
納
稅
額
為
八
三
萬
元
〔
（
一
二
八
〇
萬
元
｜
七
九
〇
萬
元
）

×

稅
率
十
七
％
〕
，
雖
然
甲
公
司
在
大
陸
地
區
繳
納
稅
額
為

一
三○

萬
元
，
惟
超
過
可
扣
抵
稅
額
限
額
八
三
萬
元
，
僅
得

扣
抵
八
三
萬
元
而
核
定
補
稅
四
七
萬
元
。

　

該
局
呼
籲
營
利
事
業
如
有
取
自
大
陸
地
區
支
付
之
收
入
，

除
應
併
入
當
年
度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申
報
外
，
並
應
以
取
得

大
陸
地
區
來
源
收
入
減
除
相
關
成
本
、
費
用
或
損
失
後
之
金

額
計
算
可
扣
抵
稅
額
限
額
，
才
符
合
規
定
。

手
機
報
稅
明
年
五
月
上
路

 

財
政
部
建
構
賦
稅
e

化
措
施
，
財
政
部
長
蘇
建
榮
表
示
，

因
應
行
動
網
路
世
代
，
手
機
為
民
眾
主
要
上
網
設
備
，
正
規

劃
綜
所
稅
手
機
報
稅
新
服
務
，
預
計
二○

二
一
年
五
月
上

線
。
蘇
建
榮
表
示
，
尤
其
是
稅
額
試
算
，
要
讓
各
項
流
程
更

友
善
簡
便
，
讓
採
用
稅
額
試
算
申
報
的
民
眾
能
「
用
手
機
點

一
點
就
完
成
」
申
報
。

  

財
政
部
今
年
推
動
綜
所
稅
免
下
載
安
裝
的
線
上
版
報
稅
系

統
，
頗
獲
好
評
，
二○

二○

年
使
用
線
上
版
網
路
申
報
共
計

一
九○

三
萬
件
，
較
二○

一
九
年
成
長
一
．
二
倍
。
今
年
還

新
增
超
商
多
媒
體
資
訊
機
列
印
取
得
報
稅
查
詢
碼
，
以
及
台

灣
行
動
身
分
識
別
（T

-F
id

O

）
二
項
便
民
措
施
，
提
供
民

眾
便
捷
報
稅
服
務
。

  

蘇

建

榮

表

示
，

今

年

台

灣

行

動

身

分

識

別

認

證

（T
-F

id
O

）
還
不
夠
友
善
，
使
用
者
不
多
，
讓
民
眾
網
路

報
稅
仍
要
裝
設
刷
卡
機
、
使
用
健
保
卡
或
自
然
人
憑
證
來
身

份
認
證
，
比
較
不
方
便
。
未
來
會
進
一
步
改
善
，
讓
台
灣
行

動
身
分
識
別
認
證
在
報
稅
上
更
好
用
，
便
利
民
眾
用
手
機
就

可
以
報
稅
。

公
司
買
賣
外
匯
選
擇
權
所
得 

應
併
入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課
稅

  

從
事
進
出
口
業
務
之
營
利
事
業
，
常
會
與
金
融
機
構
簽
訂

外
匯
選
擇
權
合
約
，
以
減
少
因
匯
率
波
動
所
造
成
之
財
務
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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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，
但
外
匯
選
擇
權
交
易
屬
衍
生
性
金
融
商

品
的
一
種
，
依
據
所
得
稅
法
第
二
四
條
之
二
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經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核
可

經
營
之
衍
生
性
金
融
商
品
交
易
，
其
交
易
損

益
，
應
於
交
易
完
成
結
算
後
，
併
入
交
易
完

成
年
度
之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額
課
稅
，
不
適
用

所
得
稅
法
第
四
條
之
一
及
第
四
條
之
二
停
止

課
徵
所
得
稅
規
定
。

 
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稅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查
核

轄
內
甲
公
司
二○

一
七
年
度
營
利
事
業
所

得
稅
結
算
申
報
案
件
時
，
甲
公
司
列
報
停

徵
之
證
券
交
易
所
得
五○

○

多
萬
元
，
其

中
包
括
出
售
股
票
、
基
金
利
益
與
買
賣
選

擇
權
所
產
生
之
所
得
，
依
據
甲
公
司
所
提

示
之
資
料
，
發
現
甲
公
司
與
銀
行
簽
訂
外

匯
選
擇
權
合
約
，
支
付
權
利
金
新
台
幣(

下

同)

四
一
二
一○

○

元
，
約
定
三
個
月
後
，

甲
公
司
得
向
銀
行
依
約
定
匯
率(

一
美
元
兌

三
一
．
七
新
台
幣)

賣
出
一○

○

萬
美
元
，

因
到
期
日
匯
率(

三○

．
八)

低
於
約
定
匯

率
，
故
甲
公
司
向
銀
行
以
淨
額
交
割
方
式
，

收
取
到
期
日
匯
率
與
約
定
匯
率
間
之
價
差
九

○
○

○
○

○

元[
(

三
一
．
七
｜
三○

．
八)

X

一○
○

○
○

○
○

]

，
經
結
算
後
產
生
交

易
所
得
四
八
七
九○

○

元(

九○
○

○
○

○

元
｜
權
利
金
四
一
二
一○

○

元)

。
因
該
合

約
是
以
匯
率
做
為
交
易
標
的
，
不
屬
於
買
賣

有
價
證
券
或
依
期
貨
交
易
稅
條
例
課
徵
期
貨

交
易
稅
之
期
貨
範
圍
，
甲
公
司
買
賣
外
匯
選

擇
權
所
產
生
之
所
得
四
八
七
九○

○

元
，
屬

應
稅
所
得
，
應
併
入
所
得
額
課
稅
。

  

該
局
提
醒
，
營
利
事
業
申
報
停
徵
證
券
或

期
貨
交
易
所
得
時
，
應
注
意
如
有
未
符
合
證

券
或
期
貨
交
易
之
適
用
範
圍
者
，
應
依
規
定

課
徵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，
以
免
漏
報
而
遭
補

稅
處
罰
。

 

兼
營
營
業
人
之
營
業
稅
申
報
已
選

擇
採
「
比
例
扣
抵
法
」
計
算
稅
額
且

經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核
課
確
定
者 

不

得
申
請
改
採
「
直
接
扣
抵
法
」

 
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依
稅
捐
稽

徵
法
第
三
四
條
第
三
項
第
一
款
規
定
，
經
稅

捐
稽
徵
機
關
核
定
之
案
件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未

依
法
申
請
復
查
者
，
即
已
確
定
。
倘
兼
營
營

業
人
符
合
兼
營
營
業
人
營
業
稅
額
計
算
辦
法

第
八
條
之
一
規
定
，
帳
簿
記
載
完
備
，
能
明

確
區
分
所
購
買
貨
物
、
勞
務
或
進
口
貨
物
之

實
際
用
途
者
，
得
採
用
「
直
接
扣
抵
法
」
，

按
貨
物
或
勞
務
之
實
際
用
途
計
算
進
項
稅
額

可
扣
抵
銷
項
稅
額
之
金
額
，
惟
於
申
報
營
業

稅
時
選
擇
採
用
「
比
例
扣
抵
法
」
調
整
稅

額
，
並
經
國
稅
局
核
課
確
定
者
，
因
該
期
營

業
稅
核
課
已
生
確
定
效
力
，
嗣
後
不
得
再
就

該
確
定
案
件
申
請
改
採
「
直
接
扣
抵
法
」
調

整
當
期
稅
額
。

 

該
局
說
明
，
轄
內
甲
公
司
為
兼
營
營
業

人
，
二○

一
五
年
間
取
得
免
稅
銷
售
額
之
股

利
收
入
二
八
一
四○

萬
元
，
其
中
國
內
股
利

三
五○

萬
元
已
依
規
定
於
申
報
營
業
稅
時
，

併
入
當
年
度
最
後
一
期
之
免
稅
銷
售
額
按
比

例
扣
抵
法
計
算
調
整
稅
額
，
並
經
該
局
核

定
，
嗣
後
該
局
查
得
其
當
期
取
得
國
外
股
利

收
入
二
七
七
九○

萬
元
，
卻
漏
未
依
規
定
彙

總
加
入
當
年
度
最
後
一
期
之
免
稅
銷
售
額

申
報
計
算
調
整
稅
額
，
核
定
補
徵
營
業
稅

七
三
八
萬
元
，
並
處
罰
鍰
二
五
八
萬
元
，
甲

公
司
不
服
，
申
請
復
查
主
張
改
採
直
接
扣
抵

法
計
算
遭
駁
回
。

  

該
局
指
出
，
「
比
例
扣
抵
法
」
及
「
直

接
扣
抵
法
」
均
為
兼
營
營
業
人
申
報
調
整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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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
營
業
稅
之
法
定
方
法
，
甲
公
司
既
於
申

報
選
擇
採
用
比
例
扣
抵
法
，
且
該
案
件
經

該
局
核
定
後
，
未
申
請
復
查
，
即
生
確
定

效
力
，
並
無
適
用
法
令
錯
誤
或
計
算
錯
誤

之
情
形
，
不
得
申
請
改
採
直
接
扣
抵
法
。

因
此
，
特
別
提
醒
兼
營
營
業
人
，
於
申
報

時
應
慎
選
較
有
利
之
計
算
方
式
，
以
免
自

身
權
益
受
損
。

綜
整
營
利
事
業
辦
理
決
算
或
清
算

申
報
七
種
型
態

 
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依
所
得
稅

法
第
七
五
條
規
定
，
營
利
事
業
遇
有
解
散
、

廢
止
、
合
併
或
轉
讓
情
事
時
，
應
於
截
至

解
散
、
廢
止
、
合
併
或
轉
讓
之
日
止
，
辦

理
當
期
決
算
，
並
於
四
十
五
日
內
向
該
管

稽
徵
機
關
辦
理
申
報
。
營
利
事
業
在
清
算

期
間
之
清
算
所
得
，
應
於
清
算
結
束
之
日

起
三○

日
內
，
依
規
定
格
式
書
表
向
該
管

稽
徵
機
關
申
報
，
並
於
申
報
前
依
照
當
年

度
所
適
用
之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稅
率
自
行

計
算
繳
納
。
但
依
其
他
法
律
得
免
除
清
算

程
序
者
，
不
適
用
之
。

 

該
局
說
明
，
營
利
事
業
遇
有
解
散
等
變

更
登
記
情
事
時
，
究
竟
應
否
辦
理
決
算
或

清
算
申
報
各
有
不
同
，
例
如
，
依
公
司
法

第
二
四
條
規
定
，
解
散
之
公
司
因
合
併
、

分
割
或
破
產
而
解
散
者
，
即
無
需
辦
理
清

算
，
該
局
歸
納
整
理
彙
整
七
種
型
態
，
以

方
便
營
利
事
業
參
考
對
照
，
並
依
規
定
申

報
。

 

該
局
特
別
提
醒
，
營
利
事
業
辦
理
決
算

或
清
算
申
報
時
，
應
注
意
稅
法
及
相
關
規

定
正
確
辦
理
申
報
，
如
仍
有
不
明
瞭
之
處
，

可
至
該
局
網
站(

網
址
為h

ttp
s
://w

w
w

.

n
tb

n
a

.g
o
v
.tw

)

查
詢
相
關
法
令
或
撥
打

免
費
服
務
電
話○

八○
○

○
○

○

三
二
一

洽
詢
，
該
局
將
竭
誠
提
供
詳
細
之
諮
詢
服

務
。

僱
用
中
高
齡
勞
工
從
事
工
作 

雇
主
要
注
意
保
險
及
退
休
金
權
益

 

台
灣
面
臨
高
齡
化
和
少
子
女
化
危
機
，

愈
來
愈
多
產
業
出
現
勞
動
力
短
缺
的
現

象
，
為
因
應
此
問
題
，
政
府
努
力
推
動
中

高
齡
者
勞
動
參
與
，
透
過
經
驗
傳
承
及
世

代
合
作
共
創
社
會
及
經
濟
發
展
。
而
中
高

齡
就
業
者
重
新
投
入
勞
動
市
場
，
仍
須
注

意
自
身
社
會
保
險
和
勞
工
退
休
金
權
益
，

以
保
障
再
就
業
的
職
業
安
全
喔
！

  

勞
保
局
說
明
，
雇
主
僱
用
中
高
齡
勞
工

從
事
工
作
時
，
應
注
意
以
下
各
點
權
益
保

障
：

 

1
.

未
滿
六
五
歲
且
尚
未
請
領
勞
保
老

年
給
付
的
勞
工
，
屬
於
勞
工
保
險(

含
普

通
事
故
保
險
、
職
業
災
害
保
險)

及
就
業

保
險
的
投
保
對
象
，
雇
主
應
依
相
關
規
定

申
報
其
參
加
勞
、
就
保
。

 

2
.

年
滿
六
五
歲
且
尚
未
請
領
勞
保
老

年
給
付
的
勞
工
，
如
持
續
工
作
仍
可
以
繼

續
參
加
勞
工
保
險
，
但
不
適
用
就
業
保
險
。

 

3
.

已
領
取
勞
保
老
年
給
付
或
超
過

六
五
歲
已
領
取
其
他
社
會
保
險
養
老
給
付

的
勞
工
，
雇
主
得
為
其
辦
理
參
加
職
業
災

害
保
險
。

 

4
.

無
論
是
否
領
取
勞
保
老
年
給
付
或

勞
工
退
休
金
，
中
高
齡
者
再
受
僱
工
作
，

只
要
適
用
勞
基
法
，
雇
主
就
應
為
其
提
繳

勞
工
退
休
金
。

 

中
高
齡
勞
工
擁
有
豐
富
業
務
經
驗
和
熟

練
工
作
技
能
，
如
同
電
影
「
高
年
級
實
習

生
」
帶
給
我
們
的
感
動
和
體
悟
，
其
社
會

經
驗
必
能
為
企
業
帶
來
更
多
效
益
。
勞
保

局
提
醒
，
雇
主
僱
用
中
高
齡
勞
工
時
，
應

積
極
重
視
並
保
障
他
們
的
勞
工
保
險
及
勞

工
退
休
金
權
益
，
善
盡
雇
主
責
任
，
俾
能

創
造
雙
贏
價
值
。

權益學苑 RICH Rights


